中国家具协会流通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家具协会流通专业委员会是以全国从事家具流通业的企业为主，包括相关的家具经销企业、家具市场 、家具专卖店等相关企业共同参与并自愿组成的行业团体组织。 

    第二条 本会为中国家具协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家具协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条 本专业委员会代表、维护会员和行业的利益，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为会员单位服务，传达政府和中国家具协会的方针政策。      

第二章 宗旨与任务
第四条 本会宗旨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民主协商，信息交流，制定行业规范和服务标准等，为会员单位和行业服务。从而提高中国家具流通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推动中国家具行业的全面发展。 
第五条 本会的任务是：
    一、 开展对国内外行业相关信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对行业规划、宏观调控、经济技术政策、技术质量标准与监督等方面的建议，及时分析和反映同行业企业及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 维护消费者利益，会同国家市场管理机关和家具质量检测部门开展家具商场规范管理服务工作，同时作好全国优秀家具市场、商场的推荐组织工作。
    三、 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或主席团、副主任单位、会员单位会议，开展市场调研、信息交流和企业管理经验交流。组织国内外同行的参观与考察。协调各类企业间在市场经营和市场竞争中的有关问题，促进企业间相互合作与发展。
四、加强国际交流、组织出国考察、推动家具流通业与国际接轨。

五、编辑出版《中国家具流通专业通讯》（暂名），不定期举办专业技术培训和学术研讨会。
    六、制定本行业有关行规行约，并监督会员单位执行。
    七、承办国家有关部门及中国家具协会委托的相关事项。 
第三章 会 员
    第六条 凡具备法人资格的从事同中国家具流通领域相关的企事业及教学单位，均可申请入会，经主席团、副主任单位会议或秘书处讨论通过后，即可成为本会会员。 

第七条 会员条件：
在委员构成方面仍以具有法人资格的家具城、家具市场、家具流通和商业经营企业为主，即家具城及管理机构、家具代理商、经销商，自营专卖店，国际知名品牌中国区总代理等，以及各家具城推荐本店内好的经销商，以及品牌连锁店等

第八条 入会程序：
    一、 符合入会条件的企业填报"入会申请表"递交本会秘书处。
    二、 秘书处或省市协会赴申请入会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审核。
    三、 由本会秘书处向会员大会和主席团及副主任单位提交报告，经代表大会或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
四、会员单位由各省市家具协会自行发展，接受报名并审核，即成为流通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九条 本会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 参加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三、 优先、优惠享用本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四、 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
    五、 有退会的自由。 
    第十条 本会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 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自觉遵守会规会约；
    二、 积极完成本会委办的各项任务，支持并积极参加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三、 提供本会所需要的有关市场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资料与信息；

第四章 会员代表大会和主席团会议
    第十一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设主任委员一名、执行主席2-4名、主席团成员若干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由本会会员代表选举产生委员单位、由委员单位产生副主任委员单位、主席团成员单位、执行主席进而产生主任委员。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主席团执行主席领导下的秘书处执行大会决议，行使其职责。
    第十二条 本会设立秘书处，设立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2-3人。秘书处负责协调和召开主席团、副主任委员单位会议，并主持本会日常工作，执行主席团会议决议，落实流通专业委员会和主席团会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三条 会员代表大会由正式会员组成。必要时可邀请同行业非会员单位列席参加。会员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由流通专业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报请中国家具协会批准由本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召集。 

    第十四条 会员代表大会的职责是：
    一、 审定和修改本会条例； 
    二、 确定本会工作方针和计划，研究决定与本会有关的重大问题；
    三、 听取和审查本会的工作报告；
    四、 选举本会主席团与副主任委员；
    五、 审议通过会员入会、退会情况的报告。 

第十五条 主席团成员单位、副主任委员单位的产生与职责：
    一、主席团成员单位由副主任委员单位选举产生。
     流通专业委员会主席团由若干人组成。其成员包括：在本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的现职领导人。
二、中国家具协会流通专业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条件：
（一）所在企业的规模、地位和作用在本行业中具有代表性；
（二）备选人是企业现职领导人，在行业和社会上有较大、较好、较重要的影响；
（三）本人自愿积极参加中国家具协会流通专业委员会的工作。
三、 副主任委员从正式会员中经过充分协商，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主任单位、执行主席、主席团成员、副主任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五、主席团为中国家具协会流通专业委员会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其职责是：
    （一） 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 制定本会工作计划并检查执行情况；
    （三） 提出修订本会条例及相关的会规会约的建议；
    （四） 向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家具协会提出建议和报告；
    （五） 按入会程序，审议批准会员入会以及退会、除名会员；
    （六） 讨论并决定流通专业委员会重要工作。主席团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
   （七） 在执行主席领导下，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办公会议，负责领导流通专业委员会办事机构和所属单位，处理流通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六、副主任委员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由主席团、副主任委员提出，或由中国家具协会提出召开会议的动议，本会秘书处负责召集。 

第五章 财 务
第十七条 本会经费来源：
    一、 是中国家具协会会员单位的，按其会员状态向中国家具协会交纳会费；
    二、 有偿服务收入；
    三、 企业赞助；
    四、 中国家具协会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拨款
五、其他收入。 

    第十八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 为会员单位服务和落实本会工作计划而开展的各项活动的费用支出；
    二、 本会召开会议的费用支出；
    三、 其他必要的支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呈报中国家具协会备案。章程解释权属本会会员代表大会。 
